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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房征收补偿中的份额分配问题
□上海通乾律师事务所 武慧琳 朱慧

城镇公有居住房屋征收补偿的对象包括承租人、 共同居住

人， 那么在承租人、 共同居住人之间应如何分配征收利益呢？ 究

竟是否应完全平等地分配呢？ 在实践中， 因如何分配征收利益产

生的争议不少， 这类争议实质上是一个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问

题。

结合 2004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

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 （以下简称 “问题解答 ” ） 、

2020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分割民事

纠纷研讨会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 “会议纪要”） 和我们的办案

经验， 下文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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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补偿

的构成和份额认定

上海城镇公有住房征收补偿自

施行“征收按建筑面积作为补偿计

算依据” 后， 征收补偿可以细分为

两类， 即房屋补偿款和除房屋补偿

款外的其他补贴和奖励。

根据问题解答， 公有居住房屋

的承租人、 共同居住人之间， 一般

遵循一人一份、 均等分割的原则取

得拆迁补偿款， 但是如果承租人或

共同居住人属于年老体弱， 缺乏经

济来源， 且按均分所得的补偿款，

无法购得房屋保证其正常生活的；

或者承租人或共同居住人在取得公

房承租权时额外支付过较多款项

的； 或者对公房内居住的未成年人

实际承担监护义务的， 可以酌情多

分。

问题解答还明确， 被拆迁人除

了得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款外， 拆

迁公有居住房屋的， 被拆迁人还可

以得到搬家补偿费、 设备迁移费、

临时安家补助费、 搬迁奖励费以及

一次性补偿费。 上述费用中， 搬家

补偿费、 设备迁移费、 临时安家补

助费， 应归确因拆迁而搬家、 设备

迁移和临时过渡的承租人、 同住人

等。 奖励费和一次性补偿费， 一般

应当由拆迁时在被拆迁房屋内实际

居住的人予以分割。

具体到司法实践中的判决， 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2015） 沪高

民一 (民) 申字第 1494号案件中维

持了 （2014） 沪二中民二 （民） 终

字第 1870 号判决中的认定， 即认

为： 房屋价值补偿款、 面积奖励

费、 不选购就近安置房源补贴与房

屋面积有关， 而装潢补偿、 搬家补

助费、 房屋签约奖励、 无搭建补

贴、 设备移装补贴项目、 签约加

奖、 搬迁加奖、 自行看房车贴、 临

时过渡费与实际居住状况有关。

由此可见， 施行“征收按建筑

面积作为补偿计算依据” 后， 征收

补偿与被征收房屋面积有关的， 承

租人与共同居住人都有权参与分配

征收利益， 具体的份额遵循一人一

份、 均等分割的原则， 有法定应酌

情多分的情形则由法院酌情多分，

有对房屋来源无贡献等情形的， 则

应由法院酌情少分。

征收补偿与被征收房屋面积无

关， 而与实际居住有关的， 则应在

被征收房屋内实际居住的人之间分

配。

因婚姻关系

被认定为共同居住人

因婚姻关系而被认定为共同居

住人的， 征收补偿利益应如何分

配， 这是在实践中较多争议， 因此

也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 （2021）

沪 0101 民初 3782 号案件中， 法院

认为关于征收利益的分配， 需综合

考虑房屋来源、 户籍迁入历史缘

由、 户籍迁入时间长短、 实际居住

情况等， 费某作为共同居住人赵某

三的已离婚配偶， 其对房屋来源无

贡献， 已与赵某三离婚多年且离婚

后未实际居住， 故应适当少分； 杨

某作为赵某一的配偶， 其对房屋来

源无贡献， 按知青政策迁入且从未

居住过， 故应适当少分。

我们认同法院对该案的判决意

见， 并且我们认为从公平合理的角

度看， 此类因婚姻关系被认定为共

同居住人的情况， 整体趋势应当是

酌情少分直至不分， 理由是： 公有

房屋征收中对于因婚姻关系被认定

为共同居住人的规则， 与私有房屋

征收中的安置人的认定规则及婚姻

家庭财产纠纷中的婚前一方所购房

屋归属认定规则并不一致。

会议纪要中明确的城镇私有住

房征收的安置人认定规则是： 城镇

私有住房征收补偿的被安置人范围

一般仅限于房屋产权人， 对于房屋

实际使用人， 除非征收部门将其认

定为被安置人， 否则不属于征收补

偿法律关系主体， 被安置人以外的

房屋使用人不能主张分割征收补偿

利益， 其居住问题可基于原来法律

关系如扶养、 赡养等进行主张。

婚姻家庭财产纠纷中夫妻一方

婚前全款购买的房屋或是婚前已经

还清贷款的房屋产权属于一方婚前

财产， 这在司法实践中是没有争议

的。 而对于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

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

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

财产还贷， 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

付方名下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也明确了， 如双方在离婚时无

法达成协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

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 尚未归还的

贷款为不动产登记一方的个人债

务。 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

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 离婚时

应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

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 由不动产登

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由此可见， 城镇私有住房征收

补偿中产权人的配偶如果不是产权

人的， 并不能因为婚姻关系而认定

为被安置人；婚姻家庭财产纠纷中，

婚前夫妻一方购买房屋的产权也不

会因婚姻关系就使另一方成为产权

人。

以此为参照我们认为， 公有住

房征收中共同居住人的配偶， 特别

是已经离婚不在内居住或是凭知青

等政策迁入但从没有在内居住过的

配偶， 仅凭户口和婚姻关系就能作

为共同居住人享受同等征收利益的

合理性和法理基础是有所欠缺的。

共同居住人

所签协议的认定

1.尊重约定

承租人与共同居住人就公有居

住房屋动拆迁或是征收下的利益分

配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这并不少

见。 问题解答中对此有涉及， 即：

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户籍入籍被拆迁

公有居住房屋时或入住被拆房屋时

就房屋居住或拆迁补偿等作出承诺

的， 或者同住人与承租人在拆迁时

就补偿达成协议的， 如果相关承诺

或协议系一方或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 既不违法， 也不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 应认可该承诺或协议的效

力。

会议纪要认为： 家事纠纷有人

身依附性和家庭伦理性特征， 家庭

成员之间关于征收补偿利益分割事

宜所达成协议的性质为家庭共有财

产分割， 内含家庭成员对家事问

题、 财产问题等的妥协和让步。 家

庭成员对于财产的处分与赠与不

同， 不宜按任意撤销权之规定处

理， 法院应尊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合

意。

我们认为， 在各方对利益分配

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应当尊重各

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按协议分配。

2.约定不明下的解释

家庭成员间签署协议对公有居

住房屋动拆迁或是征收下的利益分

配进行约定时， 可能发生表述不

清、 词不达意等问题， 一旦发生争

议， 则对于约定不明的协议内容需

要结合语义解释、 目的解释、 历史

解释、 逻辑解释等进行判断。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1） 沪 02 民终 7783 号案件中

认为： 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实信用

原则， 当事人所签订的协议内容不

明的， 应当结合上下文、 签约目的

等因素进行解释。 虽然 2006 年

《家庭议房纪要》 中“日后若因拆

迁补偿， 所获补偿费全部归郑某乙

夫妇所得。” 与“(现该户口簿上的

户籍人不参与分享郑某乙夫妇名下

补偿所得)” 两句话字面含义存在

不同， 但从 2006 年 《家庭议房纪

要》 的整体内容来看， 签字各方的

签约目的在于将系争房屋的居住利

益或因动迁、 征收所发生的利益归

属于郑某乙夫妇， 对前述两句话的

理解应当与协议目的保持一致， 而

不能得出郑某甲夫妇依然保留了将

来因户籍迁入而获得的征收利益的

意思。 王某乙作为书写 2006 年

《家庭议房纪要》 的人员， 对该协

议的内容清楚且未提出异议， 应当

认定其同意该协议的内容。 此后郑

某甲夫妇之子王某甲所写 《关于平

凉路某弄某号楼上房屋权益的声

明》 的内容亦与上述理解吻合， 故

本院对郑某甲方的上诉意见不予采

纳， 其上诉理由不成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1） 沪 02 民终 7806 号案件中

认为： 首先， 上诉人提交的 《协议

书》 在形式上仅为复印件而无原

件， 难以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

在内容上体现为陈某乙、 严某某承

诺不住在系争房屋、 不损害陈某甲

的利益， 但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系针对房屋作出而非专属于陈某

甲， 不能因此理解为陈某乙、 严某

某放弃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

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对 《协议书》 复

印件制作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

请， 无论该 《协议书》 的制作时间

是否为 1998 年， 其在内容上仍无

法得出陈某乙、 严某某放弃系争房

屋征收补偿利益之意见， 故对其鉴

定申请， 本院不予准许。

从上述判决可见， 家庭成员间

在签署协议对公有居住房屋征收利

益分配进行约定时， 遣词用语一定

要明确和严谨， 否则一旦发生争

议， 将可能产生无法实现协议本意

的风险。

3.代签协议的效力问题

有的案件中， 承租人及各方共

同居住人所签署的协议中的一方当

事人并非其本人签字， 而是由父

母、 夫妻或者其他亲属代签， 发生

争议后未亲笔签字的当事人往往主

张其不适用该协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1） 沪 02 民终 5121 号案件中

认定： 2017 年 3 月 29 日 《订房回

执》 及 《家庭内部协议》 (无落款

日期) 上“徐某某” 字样的签名及

印章均非徐某某本人所为， 徐某某

亦未在场， 并对此不予认可， 故

2017 年 3 月 29 日签订的 《订房回

执》 及 《家庭内部协议》 均为无效。

朱某为涉案房屋的共同居住人， 理应

享有涉案房屋的征收利益。 但 2017

年 2 月 10 日及 2017 年 3 月 29 日的

两份 《订房回执》 均排除了朱某的购

房资格， 《订房回执》 上又均无朱某

的签名盖章， 签订当时其也不在场，

而两份 《家庭内部协议》 上“朱某”

字样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为， 根据在

案证据亦不足以认定朱某当时在场及

“朱某” 字样印章是其本人加盖， 朱

某对上述 《订房回执》 《家庭内部协

议》 亦均不予认可， 故均应认定为无

效。 征收安置房屋的认购属于重大事

项， 且 《订房回执》 《家庭内部协

议》 均是以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协商为

基础， 故理应征得所有相关家庭成员

的同意。 汪某一、 陈某、 汪某二主张

汪某三具有代理权理由难以成立， 法

院不予采纳。 综上， 一审法院认定

《订房回执》 不能作为家庭达成协议

的证据， 并不无当。

由此可见， 一般情况下如果本人

没有在此类家庭协议上签字， 被认定

为无效的可能性较大。 但是我们认

为， 代签协议效力是否及于当事人也

要根据如下因素综合判断： 第一， 本

人是否在场； 第二， 本人是否知情或

本人是否有授权签字方代签； 第三，

本人事后知道后是否提出过异议。

如果未签字的当事人在签署协议

时全程在场， 也表示了同意； 或是虽

在签署协议时不在场， 但完成知情、

同意或是明确授权签字方代签； 或是

事后被告知此事也没有提出过异议，

那么其在发生争议后再主张协议效力

不及于自己则缺乏依据。 当然， 这些

都需要主张家庭协议有效的一方来承

担举证责任。

总而言之， 需要结合家庭协议签

订的背景、 协议内容、 未签字的当事

人是否在场或知情、 签字方是否有代

理权等因素综合判断家庭协议是否为

全体被安置人的共同意思表示。

综上， 在公有住房征收补偿的争

议中， 虽然在承租人、 共同居住人之

间原则上是均等分割的， 但在该原则

之下也要考虑征收补偿款的具体构

成、 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的具体情况

以及对房屋来源的贡献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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